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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程基本資料：  

科目名稱 
中文 原住民族行政與法規 

英文  Aboriginal Administration and Regulation 

適用學制 四技 必選修 選修 

適用部別 日間部 學分數 3 

適用系科別 社會工作系 學期/學年 上/114 

適用年級/班級 四技社工原四甲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無 

 

2. 社會工作系目標培育人才 (專業職能參考最後頁附件 1、3) 

依據 UCAN系統，本系以培育「專業職能」為目標。  

專
業
職
能 

就業途徑 

職能 

(請依各系設定之目標人才，至 UCAN系統查詢所屬

之專業職能後填入) 

專業知能職

能 

1.具備社會工作理論與方法之基礎知識，能靈活應

用於個案、團體與社區工作。 

2.理解原住民族文化、歷史與社會脈絡，能於助人

過程中展現文化敏感與尊重。 

助人實務職

能 

1.具備社會資源運用與整合能力，能有效協助服務

對象獲取支持與改善生活品質。 

2.能設計並執行以原住民族需求為中心的社區服務

與社會工作方案。 

溝通與人際

互動職能 

1.培養良好的人際溝通技巧，能促進多元族群間的

理解與合作。 

2.展現團隊合作精神，能與跨專業團隊協調合作。 

專業倫理與

反思職能 

1.理解並實踐社會工作倫理原則，尊重個人尊嚴與

人權。 

2.具備自我覺察與專業反思能力，持續精進個人專

業成長。 

社會參與與

倡導職能 

1.關注社會正義與原住民族權益，能參與社會政策

倡導與公共事務。 

2.具備社區動員與公共溝通能力，促進族群間的平

等與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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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程對應之 UCAN職能  

職能 

課程 
專業職能 M 專業職能 A 

原住民行政與法

規 

1.理解原住民族相關法規與行

政制度，能應用於實務操作 

2.能分析原住民族政策與行政

措施之影響，並提出改進建議 

3.尊重並理解原住民族文化差

異，能於行政實務中展現文化

敏感度 

1.具備基本法律素養

與倫理判斷能力，能

於實務中維護公平與

正義 

2.能與政府機關、社

區及族人進行有效溝

通與協調 

註：M表示課程內容須教授之「主要」相關職能  A表示課程內容須教授

之「次要」相關職能 

 

4. 教學目標 

本課程旨在引導學生理解我國原住民族相關法規與行政體系的發展

脈絡與實務運作，培養其在原住民族公共事務中運用法規與行政知能的

能力，並建立具文化敏感度與社會責任感的專業態度。具體教學目標如

下： 

1.建立法規基礎知識： 

 使學生熟悉原住民族相關主要法規（如《原住民族基本法》、《原住

民族身分法》、《原住民族教育法》等），了解其立法目的與制度精

神。 

2.理解行政制度運作： 

 培養學生掌握中央與地方原住民族行政體系之組織架構、職權分工與

政策執行機制。 

3.培養政策分析與法律運用能力： 

 透過案例研討與政策分析訓練，使學生能評析法規與政策對原住民族

社會之影響，並具備提出改進建議的能力。 

4.強化文化敏感與倫理判斷： 

 引導學生從原住民族觀點理解法律與行政措施，培養尊重族群差異、

關懷公平正義的倫理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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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培養溝通協調與公共參與能力： 

 促進學生具備跨部門、跨族群的溝通能力，能於公共事務參與中展現

合作與協調精神。 

5. 課程描述 

5.1 課程說明 

課程描述 

1.本課程旨在使學生深入了解我國原住民族相關行政體系與法規制度，

探討原住民族政策的形成、執行與法律基礎。課程內容涵蓋原住民族法

制發展歷程、中央與地方行政體系運作模式，以及與原住民族權益密切

相關的主要法規，如《原住民族基本法》、《原住民族身分法》、《原

住民族教育法》、《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自治相關法規》等。 

2.透過理論講授、案例分析與討論，學生將能掌握原住民族事務行政之

制度架構與運作流程，理解法規與政策如何影響原住民族的社會、文化

與經濟發展。課程同時強調文化敏感度、法律倫理與社會公義觀念的培

養，期能培育具備法政素養、分析判斷能力與多元文化視野的專業人

才。 

3.本課程特別適合有志於從事原住民族公共行政、社會服務、社區發展

或政策推動工作的學生，協助其建立專業知識基礎與實務應用能力，進

而在未來職場中發揮影響力，促進族群間之理解與社會和諧。 

週次 課程內容規劃 
課程設計養成之職

能 
時數 

1 課程導論與原住民行政法制概述 M(1.2.3).A1.2) 3 

2 原住民族基本法（一） M(1.2.3).A1.2) 3 

3 原住民族基本法（二） M(1.2.3).A1.2) 3 

4 原住民族身分法 M(1.2.3).A1.2) 3 

5 原住民族教育法 
 

M(1.2.3).A1.2) 3 

6 原住民族土地與自然資源法制 M(1.2.3).A1.2) 3 

7 自治法制與地方治理 M(1.2.3).A1.2) 3 

8 原住民族政策形成與行政執行機制 
 

M(1.2.3).A1.2) 3 

9 期中考與政策案例討論 M(1.2.3).A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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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課程內容規劃 
課程設計養成之職

能 
時數 

10 原住民族文化政策與權益保障 
 

M(1.2.3).A1.2) 3 

11 原住民族經濟與社會發展政策 
 

M(1.2.3).A1.2) 3 

12 性別、青年與社會福利政策 M(1.2.3).A1.2) 3 

13 原住民族與中央地方關係 M(1.2.3).A1.2) 3 

14 原住民族法律爭議與實務案例 
 

M(1.2.3).A1.2) 3 

15 國際原住民族權利比較 
 

M(1.2.3).A1.2) 3 

16 法律倫理與文化敏感度訓練 M(1.2.3).A1.2) 3 

17 政策分析與改革建議工作坊 M(1.2.3).A1.2) 3 

18 期末報告與綜合討論 M(1.2.3).A1.2) 3 

 

5.3教學活動 

1.講授與互動討論 

2.法規條文與案例分析 

3.分組報告與政策模擬 

4.專題研究與實務參訪 

5.影片賞析 

6. 成績評量方式 

1.平常成績 30%（含出席表現、學習態度與作業等） 

2. 期中報告 35% 

3. 期末報告 35% 

7. 教學輔導 

7.1 課業輔導／補救教學對象 

針對以下學生提供課業輔導與補救教學： 

• 對原住民族法規內容理解不足或學習進度落後之學生。 

• 缺課超過授課時數三分之一、影響學習成效之學生。 

• 期中考或作業成績未達及格標準者。 

• 對課程內容（如法規條文、政策分析）有進一步學習需求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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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課業輔導／補救教學之實施方式 

    為確保學生能達成課程學習目標，課業輔導與補救教學採以下方式實

施： 

1. 個別輔導： 

 教師依學生需求提供個別面談，針對法規理解、作業指導或期末

報告方向給予協助。 

2. 小組補救教學： 

 針對共同學習困難主題（如《原住民族基本法》、《原住民族身

分法》），安排小組複習與討論課程。 

3. 線上學習資源提供： 

 於學校教學平台（或 Google Classroom）上提供補充教材、簡

報與錄製講解影片，協助學生自主學習。 

4. 課後延伸討論： 

 鼓勵學生於課後主動提問，並安排彈性時間進行法規案例解析與

政策分析練習。 

5. 學習成效追蹤： 

 針對輔導學生設立學習紀錄，追蹤學習進展並給予回饋與再指

導。 

7.3 課業輔導／補救教學時間與聯絡方式 

1.輔導時間：每週三 15:30～17:30（或依學生需求彈性調整） 

   2.地點：社會工作系辦公室／教師研究室／線上會議（Google 

Meet） 

   3.聯絡方式： 

       電子郵件：（langalan0630@yahoo.com.tw） 

       電話／分機：（08-7799821#6401、6403） 

       線上聯絡：教學平台留言或即時通訊（Line／Messenger） 

 


